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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暨
“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暨“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乌中政办发〔2024〕49号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同和太种畜繁育中心、牧洋海牧场有限公司、旗直及驻旗各相关部门：
为全面摸清我旗境内土地、矿山、规划领域自然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增量、清存量，持续推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清理整治，维护自然资源领域良好秩序，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违法用地“大起底”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4〕44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4〕67号）文件要求，经旗人民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决定在全旗范围内开展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暨“百日攻坚行动”，制定本方案。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6日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考察巴彦淖尔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解决违法违规用地、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未批先建等突出问题，持续采取“严起来”、“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资源安全底线，切实维护我旗良好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秩序，全力提升自然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任务目标
（一）排查违法违规用地方面
1.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违法用地“大起底”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4〕44号）文件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以自主摸排为主，结合日常巡查、审计、巡视及信访举报、媒体曝光等途径，全面排查全旗范围内的违法用地问题，要充分摸清事实，明确违法行为发生时间、主体、地类面积等基本信息。在排查违法违规用地行动中重点排查整治：①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违法占用土地的，特别是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建房问题；②超出用地手续批准范围少批多占的；③未取得合法批准用地手续的其他非法占地行为；④排查全旗范围内的临时用地是否存在超出批准范围使用、改变规定的批准用途、超期使用、到期后复垦不到位及违规批准临时用地的违法违规行为；⑤排查全旗范围内设施农业项目是否依法批准使用，用地主体是否按要求规范使用设施农业用地，是否存在改变设施农业用地用途、擅自扩大设施农业用地范围等违法违规行为；⑥苏木镇政府是否存在违规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行为。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各苏木镇（中心、公司）、甘其毛都口岸加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农牧和科技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
（二）排查矿产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方面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4〕67号）文件要求，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围绕矿权审批、矿业用地监管、矿产开采、生态修复等方面，对全旗范围内的各矿山企业及易发生盗采矿产资源的地区，重点排查整治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违规审批、登记出让矿业权问题
①排查整治全旗范围内违规设置竞买人限制条件影响公开公平竞争出让；②未按照公告要求公告；③未按照“招拍挂”价格限定条件及相关规则确定受让人；④违规协议出让矿业权；⑤违规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新设矿业权；⑥新设战略性矿产资源矿业权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等问题。
2.未按照规定进行生态修复治理问题
①排查整治全旗范围内矿山企业未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②未按照年度治理计划开展矿山治理；③未按期足额计提基金；④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年度评估意见或验收材料等问题。
3.矿业违法占地、私挖盗采违法占地问题
①排查整治全旗范围内矿业权范围内的采坑、排土场、工业广场、洗选矿厂违法占地问题（违法占地项目仅有部分位于矿业权范围内的，不进行拆分，项目整体纳入排查整治范围）；②排查整治因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导致的违法占地问题。
4.无证开采、越界开采、持勘查许可证开采等矿产资源问题
①排查整治全旗范围内私挖盗采矿产资源问题；②矿山企业超越采矿许可证批准范围开采矿产资源问题；③矿山企业仅取得勘查许可证而实施开采矿产资源问题或无证勘查问题；④矿山企业是否存在不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改变开采方式开采问题；⑤是否存在以各类工程为名违法盗采矿产资源问题；⑥矿山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设立标识牌及范围界桩、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的违法违规行为；⑦矿山企业是否存在不按照规定提交年度报告、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的违法违规行为。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新忽热苏木、石哈河镇、温更镇、德岭山镇、乌加河镇、呼勒斯太苏木、甘其毛都镇、川井苏木、巴音乌兰苏木、林业和草原局、公安局
（三）排查规划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方面
1.排查辖区范围内企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违法违规行为。
2.排查辖区范围内企业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各苏木镇（中心、公司）、甘其毛都口岸加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整改2022年、 2023年自然资源例行督察未整改到位问题、违法用地清理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未整改到位问题和2022-2023年度卫片执法发现违法用地问题
1.2022年耕地保护督察我旗有1个尚未整改到位问题；2023年自然资源例行督察我旗有3个尚未整改到位问题；违法用地清理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我旗有4个未整改到位问题。各相关苏木镇、旗直相关单位要落实落细整改主体责任，形成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共同推进问题整改。自然资源部门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严把“入口关”，确保整改结果真实可靠，符合销号要求。
2.2022年至2023年卫片执法检查中发现尚未整改到位的违法用地问题共计175个。核实确属违法违规问题的、达到立案条件的，各相关苏木镇、旗直相关单位要及时立案查处，同时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完成对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查处到位后，符合完善用地条件的，在完成查处后，5日内报有关部门审批；需拆除复耕的，原则上在完成查处后1个月内完成拆除复耕。对于完成整改的问题，需在消除违法状态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执法督察综合系统内进行举证销号。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  
责任单位：新忽热苏木、石哈河镇、海流图镇、温更镇、德岭山镇、乌加河镇、呼勒斯太苏木、甘其毛都镇、川井苏木、巴音乌兰苏木、牧羊海牧场、甘其毛都口岸加工园区管理委员会、农牧和科技局、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局、交通运输局、民政局、教育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民法院、公安局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和摸底排查阶段（2024年4月30日-5月31日）
围绕重点任务部署启动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迅速开展摸底排查工作，由旗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配合开展，全面排查全旗范围内违法违规用地、非法开采（盗采）矿产资源、未批先建等突出问题相关线索，针对突出问题要举一反三，认真梳理，建立问题台账，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底数清、情况明。
（2） 集中清理整治阶段
（2024年6月1日-7月31日）
牵头单位和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强化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严把时间节点、倒排工作进度、实行销号管理，全面依法依规完成对各类自然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并完善相关手续。涉及到该拆除的要坚决拆除，该复耕的要坚决复耕并恢复耕种条件，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持问题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确保发现问题依法依规整改到位。
（3） 总结提升阶段
（2024年8月底前）
认真总结“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按照“一案一册”要求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全面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取得的实效，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巩固提升专项行动成果。同时，要认真总结自然资源监管、整治工作的好做法，完善耕地保护、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制度机制，提出完善制度意见建议，健全完善监管长效机制，形成自然资源领域管理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进一步统一思想，全力做好工作推进。要建立专人负责制，持续跟踪，保质保量按期推进“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各单位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亲自安排部署，统筹做好力量调配、责任分工、任务细化、进度安排等工作，及时解决“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打防结合，保持长效。要一手抓严厉打击，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积极构建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监督、司法打击、责任追究等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群策群力，齐抓共管，保障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工作顺利开展，进一步维护全旗自然资源秩序的持续稳定向好。
（三）加强监管，严格执法。鼓励社会监督，及时制止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不到位的，应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按相关规定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加强砂石资源日常监管和执法，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采矿行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督导检查，压实属地责任。专项行动工作期间，旗人民政府将组织政府办及相关部门、纪委监委成立联合督导组，定期对各苏木镇（中心、公司）进行督导检查，切实提高专项行动质效。对摸排、整改工作进展慢、完成质量差的地区进行通报，同步移送纪委监委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全力推动专项行动纵深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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